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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环境功能区划》项目工作组赴浙江调研 

 

2009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9 日，《国家环境功能区划》项目工作组

赴浙江展开调研。调研组由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王金南副院长、环

保部规划司规划处李春红处长、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部张惠远主任、

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部陈罕立研究员等八人组成；浙江省环保厅规划

处周碧河处长、叶俊副处长以及生态处柴莹副处长陪同调研。 

调研组与省环保局负责“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”相关业务的处室

负责人、部分县（市）政府领导和环保部门负责人、以及部分县（市）

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编制技术单位展开座谈；并在湖州市德清县考察

了典型的生态保护区域，在台州市天台县观摩了基于生态环境功能区

规划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。调研组与浙江方面交流了浙江省生态环境

功能区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的经验；学习了浙江省基层生态环境功能区

规划的编制方法、配套政策和标准制定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方

面的经验；还就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的编制和实施交换了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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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这次调研，丰富了项目工作人员的视野，深入了解了基层环

保部门的需求，为更好的开展《国家环境功能区划》编制工作打下了

坚实的基础。 

 

 

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工作将建立工作简报制度，加强

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。若有信息、指示或工作

建议，请及时反馈我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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